
  

王文才

青工委主任

办公机构 德州

联系电话 18865716661

工作邮箱 wangwencai@deheng.com

工作语言 中文

业务领域 行政法业务中心、争议解决业务中心

业务部 公司业务部、政府法律事务部、企业重组与破产业务部、商事争议诉讼部

  擅长领域

企业法律顾问、企业破产重整与清算

劳动人事争议解决

商事合同及债权追索

执行异议与诉讼

行政执法争议解决

刑事辩护（诈骗类、交通肇事醉驾类）等

执业经历：

2018年7月至今，山东德衡（德州）律师事务所

2014年2月至2018年7月，山东古平律师事务所

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德州市德城区交通事故纠纷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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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部分客户：德州天衢新区管理委员会、德州运河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德州天衢新区社会事业管理部、德州

市德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德州市德城区卫生健康局、德州市广川街道学府社区、袁桥镇部分社区、济南

皓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德州盛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德州富电电子有限公司等等

社会职务：

德州市律师协会企业破产重整与清算专业委员会和青年律师委员会委员

入选“德州市第二批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名录库”

代表案例：

【破产项目】德州天虹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四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项目、耶鲁氏毛皮制造（德州）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项目、山东威格尔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项目、德州金茂置业有限公司预重整项目、德州资通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德州锅炉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等。

【商事纠纷】涉及法人人格混同案件：代理淄博某公司诉山东美驰**有限公司、山东海诺**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再审案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胜诉；代理天达公司诉大成房地产公司、大成房产经营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胜诉。

【商事纠纷】撤销不良征信记录案件：代理李某诉德州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誉侵权案，主张银行侵犯李某名誉

，请求撤销李某不良征信记录。法院支持当事人主张，判决银行撤销不良征信记录案件。

【商事纠纷】（公司高管）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代理被告王某同与原告德州某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损害

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法院采纳本律师代理意见认为原告提供的用于证明公司高管损害公司利益的证据不足，

历经一审、二审胜诉。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推翻原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的案件：1.代理杨某生交通事故案件，审理法院：德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委托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推翻原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为委托人争取到了全部损失的

保险理赔款。2.代理杨某斌发生交通事故，办案机关认定杨某斌承担责任主要责任。经复核，德州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认定撤销原事故认定书，责令原办案机关重新调查、认定。平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重新调查、认

定杨某斌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3.代理王某东交通事故案，原办案机关认定王某东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经复核

，甘肃庆阳公安局交警支队撤销原事故认定书，责令原办案机关重新调查、认定。

【涉嫌交通肇事罪/责任认定】1.代理王拥某交通肇事逃逸至一人死亡案件，复核部门：德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在委托人被认定为主要责任和具有逃逸情节的情况下，依法通过事故复核程序推翻原事故认定，经重新认定

：委托人不承担责任，不再有逃逸情节。委托人因此避免刑事责任，避免了保险公司因逃逸拒赔的情况。2.代理

李某涛交肇事致死案件（多人连续碾压受害人事故），交警部门：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

具事实认定书认定，在王某与受害人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次碰撞）后，李某涛碾压受害人（第二次碰撞受害人）

，之后是冯某碾压受害人（第三次碰撞受害人），在这个过程中，认定李某涛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至此，李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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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交通肇事罪。代理律师经过庆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复核认定原交通事故认定对李某涛的责任认定错误

，责令正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重新调查认定。经重新调查认定，委托人李某涛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不承担

刑事责任。

【刑事辩护】检察院不起诉案件：1、左某某涉嫌猥亵类犯罪，审查起诉阶段：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为委托人争取到不起诉。2、赵某交通肇事罪一案（致一人死亡），审查起诉阶段：德城区人民检察院，为委

托人争取到不起诉。

【刑事辩护】法院免予刑事处罚案件：王某军故意伤害罪一案（轻伤），审理法院：德城区人民法院，为委托人

争取到免予刑事处罚。

【刑事辩护】减少刑期案件：1、黄某雄等人诈骗罪一案，审理法院：邹城市人民法院，检察院指控构成诈骗罪

，量刑建议为仅次于主犯12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辩护为构不成诈骗罪等意见；法院判决：构成

非法经营罪，与之前的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量刑二年二个月有期徒刑。2、赵某涉嫌诈骗罪一案，审理法院：

安义县人民法院，检察院量刑建议1年2个月，经辩护减少4个月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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